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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民办养老机构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探究

———基于湖北汉川、广东珠海的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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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广东省珠海市、湖北省汉川市的４个典型村镇民办养老机构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发现村镇民办

养老机构存在着:法律定位模糊、有效监督评估机制缺失、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的产权困境、权利与义务不

对等以及养老服务纠纷解决机制缺失等种种问题.在分析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的概念,对两地民政主管官员、机
构管理者、入住老人的深入访谈及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及立法机关应明确村镇民办养老机构法律地

位、建立养老服务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完善行业评估机制、因地制宜建立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起部门间统筹协调

机制等法律对策建议,以促进村镇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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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
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革实践的逐步推进,
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被极大调动,农村生产力得到更

大程度的解放和发展,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农村老龄化问题不断凸

显,使得养老保障成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社会亟待解

决的重大课题.
“少子化”带来的“４Ｇ２Ｇ１”家庭结构使得传统家

庭养老模式功能被严重弱化,传统养老模式不得不

向机构养老模式转变.然而,有限的福利资源和急

剧增长的刚性养老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公办养老机

构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为此,党和政府适时地提

出“社会福利社会化,养老事业社会办”的发展思路,
鼓励支持民营机构参与到社会福利事业中来,并随

之出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法律法

规、政策.与之相伴的是民办养老机构应运而生并

蓬勃发展.民办养老机构日益发展的背后,伴随而

来的是经营困难、行业混乱、法律纠纷不断,配套法

律法规、政策制度缺陷等问题.尤其是在民办养老

机构的发展仍处在萌芽阶段的村镇地区,所面临的

问题更是不容忽视.

我国作为一个农民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三
农”问题能否解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兼顾当前我国农村养

老的产业现状,关注村镇地区老年人养老问题,研究

村镇地区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所面临的突出法律问

题,并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提出保障村镇民

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保障对

策,不仅是解决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一半,相对经济

并不发达的村镇地区的养老问题的关键所在,更是

响应国家大政方针,破解“三农”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的有力举措.

　　一、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的概念

　　１．村镇的概念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村镇”没有统一定义,但针

对“村镇规划”“村镇体系”的研究较为常见.国务院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颁布,当前仍在施行的«规划建设

管理条例»(下称«规划条例»)将村庄与集镇统称为

“村镇”.«规划条例»规定,村庄是指农村村民居住

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集镇,是指乡、民族乡人

民政府所在地和经县级人民政府确认由集市发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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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作为农村一定区域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

的非建制镇.
各地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对“村镇”这一概念进行

了深化,如«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下称

«浙江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条例中所称村镇

是指村庄、集镇、建制镇(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

制镇除外).”而重庆市颁布的«重庆市村镇规划建

设管理细则»(下称«重庆细则»)第三条则明确指出,
“本细则中所称的村镇是指建制镇、集镇、村庄.建

制镇是指按国家行政设立的镇.”
笔者更倾向于认同«重庆细则»有关“村镇”的定

义.因为从定义上来讲,建制镇是指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按行政建制批准设立的镇[１].建制

镇仍然是一种基层行政单位,它既是县域经济的中

心,同时也兼备农村和城市的特点,是我国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

２．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的概念

当前国内的研究,绝大多数是针对公办、民办养

老机构,对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

学界对此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养老机构是

指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生活护理、饮食起居等综

合性服务的机构[２].
笔者认为,村镇民办养老机构,是指设立于农

村、集镇与建制镇,由民间资本或社会捐助发起成立

的,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后,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

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这是利用民间力量促进村

镇地区养老保障的一种重要方式.
本文选取“村镇民办养老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加

入集镇、建制镇范围内的民办养老机构,是在更广阔

的范围内对农村民办养老机构进行攘扩与探究,获取

更多的研究样本,以期进行更全面、深入的调研.

　　二、调研对象、方法及结果

　　１．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选取广东省珠海市 A 机构、B机构,
湖北省汉川市 C机构、D 机构作为调研目标,将珠

海市、汉川市民政局主管官员、养老机构管理者作为

主要调研对象.基本情况如下(见表１):

表１　调研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性质 占地面积/m２ 床位数 入住人数 备注

A机构 ２００９．８ 私有独资 ６０００ ９６ ５５ －

B机构 ２０１０．２ 私有独资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９ １０６ 珠海规模最大

C机构 ２０１０．３ 私有独资 ４０００ ５０ ３１ －

D机构 ２００２．１ 私有独资 ６０００ ８０ ６５ 汉川规模最大

　　广东省珠海市位于珠三角经济发达区域,是我

国第一批经济特区,多次入围全国十大宜居、养老城

市前三甲,民营养老产业相对发达.珠海市民政局

官员向笔者表示,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珠海市

６０岁以上人口达１７．５万,全市共有各类养老机构

２９个,其中公办１９家,民办１０家(村镇民办养老机

构３家),养老床位２６００张左右,目前在养老院入

住的有１７００多人.
湖北省汉川市紧邻省会武汉,是湖北省经济十

强县,与天门、仙桃、潜江并称湖北县域经济“四小

龙”,民营养老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据汉川市民政

局官员透露,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汉川市６０岁

以上人口达１６．６万,全市共有各类养老机构２６家,
其中公办２３家,其余３家均为村镇民办养老机构,
养老床位１７５０张左右,目前在养老院入住的约

１０００人.

２．调研方法

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加个案访谈的方式进行.问

卷主要针对养老机构入住老人,共发放问卷１２５份

(有效问卷１１９份,有效回收率９５．２０％),问卷调查

主要采取结构式访谈方式进行,调查对象通过随机

抽样方式获得,即重点调查上述机构中入住的老人.
所有问卷由被调研对象当场填写,其中不识字者,由
调研人员在访谈后逐个填写.在问卷调研结束后,
还就几个关键问题与入住老人进行了交流沟通.调

研样本基本特征为:从性别上看,男性受访者５２人,
占比４３．７０％,女性受访者６７人,占比５６．３０％;从年

龄上看,６０~８０岁年龄段的老年人较多;被访者文

化程度偏低,小学以下文化的受访者占到５７．９８％.
个案访谈则针对政府主管部门———珠海市、汉

川市民政局主管官员,以及 A、B、C、D 等４个典型

村镇民办养老机构高层,同时获取了村镇民办养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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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材料.

３．调研结果

通过调研发现存在如下问题:
(１)运营情况整体一般,投资回报率较低.４家

机构的资金投向主要为人力、固定资产等机构日常

费用.初期在固定资产等硬件方面投入较大,收费

水平较低,故日常运营需精打细算.以 D 机构为

例,自２００２年成立起,该机构负责人联合其他民间

投资者至今累计投入已过千万,但一直到２００８年才

正式扭亏为盈.近几年入住率逐步回暖,经营情况

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２)入住老人常面临各类法律纠纷.调查结果

显示,６９．５２％的受访老人或身边舍友遭遇过法律纠

纷问题.合同权利义务不明晰造成的纠纷占到

５７．５９％,伤害事故纠纷占到２１．７６％,因硬软件问题

产生的纠纷占到１５．２５％.仅４２．３１％的老人认为养

老机构有一整套伤害事故纠纷处理机制.对法律纠

纷处理结果不满意的老人占到５７．００％.
(３)服务设施与服务项目不足.实地走访发现,

A、B两家机构的突出问题是机构服务功能较单一,
医疗设施、医护人员配套较为一般.C、D两家在住

宿、康复健身方面的设施简陋.硬软件条件较难满

足入住老人的需求.四家机构的共性问题在于虽可

满足老人基本生活、日常医疗需求,但服务质量不

高,服务设施与项目不全.
(４)优惠政策落实有一定难度.依据«广东省民

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规定»和«珠海市福利彩票公益

金使用管理办法»,珠海市凡民政部门批准的机构均

可申请为非企业法人,可享受由福彩公益金资助的

本地户籍老人６００元/(人年)的床位补贴,珠海当

地则对民办养老机构直接施行免税.然而,上述补

贴范围仅限于珠海本地户籍老人.正如 A 机构负

责人提及的,“我们主要的入住群体并非本地居民,
多以外地季节性养老团体为主,按照每张床位补贴

６００元来算,每年从政府拿到的扶持资金仅有３万余

元.”汉川市的C、D两家机构则几乎没有上述类似

珠海的税收优惠和床位补贴,仅自２０１３年起民政部

门给予每床位每年３０元的补贴.总之,A、B、C、D
四家机构均存在优惠政策缺失或难落实的情形,导
致入住老人与已加入的社保、医保、养老保障体系

脱钩.
(５)地域差异较为明显.调研的４家机构虽各

有问题,但 A、B两家机构运营的整体状况明显较

C、D两家要好.主要原因在于两组机构所处的地

域不同.A、B机构所在的珠海位于珠三角经济发

达区域,民营养老产业较发达,村镇民办养老机构规

模、软硬件、入住率、政策优惠都较内陆城市更胜一

筹.相较之下,C、D机构所在的湖北省汉川市则受

限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能给予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的

支持十分有限.此外,当地基层民政官员的养老意

识较为落后,部分官员甚至认为“村镇民办养老机构

是具备营利性的企业,应当自力更生”,因此相应的

优惠政策很难得到落实.

　　三、村镇民办养老机构存在法律问
题的成因

　　１．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的法律定位模糊

梳理现有法律法规发现,法律上对民办养老机

构的法律性质并无明确界定,更不论村镇民办养老

机构的法律性质.然而法律性质上的不明晰正是导

致其存在法律问题的根源之一.

２００５年民政部出台的«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

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第２条中明确指出,社会办福

利机构应“坚持非营利的原则”.２０１２年«民政部关

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

见»中指出:“民间资本举办的养老机构或服务设施,
可以按照举办目的,区分营利和非营利性质,自主选

择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两种法人登记类型.”此项

规定将民办养老机构分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法

人.而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生效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明确规定,由各级民政部

门负责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许可工作.因此,“民办非

企业单位”是民办养老机构的主要存在方式.
据此,村镇民办养老机构亦被定位为民办非企

业单位,这直接导致该类机构的盈利受限,且得不到

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最终导致机构的运营极其

困难.

２．缺乏有效监督评估机制

民办养老机构之所以在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上

有这么多的不足,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我国政府部门

重准入而轻监管.民办养老机构一旦登记设立,政
府部门往往就对其放任发展,由于监管不力致使机

构养老服务的质量远达不到让人满意的程度.
«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监管的要

求,即民政部门有义务对辖区范围内的社会福利机

构定期进行相关的监督和核查.«民办非企业单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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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１９条也规定了登记管理机关

要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查,对违反条例的

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可见,政府以往对民办养老机

构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年检制度上.
在调研过程中,问及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监督评

估体系问题,多家机构的高层均表示少有耳闻,陪同

调研的主管官员也承认,平时仅有的例行检查也多

停留在形式上而不够认真仔细.同时还存在即便发

现了问题,也仅是口头上的劝诫,或因人情而无法严

格按照相关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惩处.

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民办养老机构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其所有权

归属亦和后者一致.而法律明确规定,民办非企业

单位出资者不享有机构所有权.

２００４年财政部颁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下称«会计制度»)第一章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

的资源提供者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第１６条、
«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１９条等,均规定民

办养老机构的经营权、所有权相分离.这是民办养

老机构不能以自有财产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的根源

所在.为此,四家机构的投资者多使用自有资金投

资,有的甚至寻求民间高息借贷维持日常运营,政府

对其补贴、支持力度远不如公办机构.
资金紧张是四家机构面临的共同问题.四家机

构负责人均表示,由于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

信时,利息等同于或高于一般贷款,且不能以机构财

产申请到抵押贷款,导致其不得不考虑把民间高息

借贷作为补充资金的渠道,从而使得资金的筹集成

本过高.

４．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依据现有法律,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养老机构的出资者不再享有机构所有权,但
是«办法»第２条明确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其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分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和民办非企业单

位(个体)三种”.这就意味着,创办者以自身财产

出资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却要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此项规定明显与民法公平原则相违背.
在访谈过程中,珠海、汉川民政部门官员透露,

跟四家机构负责人一样,初期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的

创办者们抱着营利目的进入该领域,但法律的种种

限制使得他们的运营较为困难,既要承担提供社会

公益服务的责任,还要以全部财产承担法律责任,权
利与义务明显不对等.

５．养老服务纠纷解决机制缺失

目前我国«合同法»中没有关于“养老服务合同”
的明确规定,«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对此类致损案件

责任划分的明确规定,此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亦

未界定养老机构与入住老人的关系,这就导致事故

发生之后缺少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司法实践

中,此类案件多以民办养老机构败诉告终,高额的损

害赔偿往往令村镇民办养老机构深感无力.C 机

构、D机构均遭遇过类似情况.
对此,有学者指出,实践中对机构养老服务合同

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通过一些地方规章来实现,但是

这些规章只是列举服务合同应当载明的主要条款,
对双方的义务却未予以详细规定[３].笔者亦认为如

果对养老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一个

明确的界定,将更利于养老服务纠纷的高效解决.
但在调研中发现,C机构、D机构并没有和全部入住

老年人或其家属签订养老服务合同,或是只订下一

个口头协议,这样的情况在四家机构中均存在.并

且,即使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的内容也是不够

明确具体,导致事故发生时责任很难清楚界定.

　　四、村镇民办养老机构法律问题的
解决途径

　　１．准确定位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的法律性质

如上文所述,和民办养老机构一样,在现有法律

体系中,村镇民办养老机构被定位为民办非企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出资者对机构不享有所有权,
但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
笔者认为,应当确立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的法人地位,
即将其定位为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１)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符合民办非企业单

位所有权规则.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因此不存在

法人自身以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对其财产享有所

有权.
(２)就非营利法人而言,法人对其财产同样享有

所有权,法律人格和财产属性密不可分,唯有明确村

镇民办养老机构的财产所有权归属,才能更好地保

护其财产权利.法人财产的独立性,是其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基础.
(３)将其定位为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而拥有

独立财产权后,村镇民办养老机构可以扩宽融资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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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并可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自

身压力,降低经营成本.
综上,明确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的法律定位,可使

其权利与义务相对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有利

于提高机构管理者的积极性,使机构运营、发展走上

良性轨道.

２．建立养老服务纠纷解决机制

对于村镇民办养老机构中发生的法律纠纷,受
损失的不仅仅是入住老人,同时还有养老机构.尤

其是若双方对簿公堂将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机构

的声誉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笔者认为,建立起养

老服务法律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治本之

策,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１)规范养老服务合同.当前民政部门尚未制

定发布养老服务合同范本,应按照«养老机构管理办

法»中的要求尽快制定.合同中应当明确规定养老

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同时也应该列明养老机

构不应承担责任的情形.
(２)制定民办养老机构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伤害事故是引发村镇民办养老机构法律纠纷的源头

之一.该办法应当规定养老机构伤害事故的定义与

基本类型,所依循的法律原则,伤害事故中不同主体

的法律责任,伤害事故中的赔偿要求和具体处理

程序.
(３)建立民办养老机构意外伤害事故救济制度.

如由民政部门牵头建立养老机构意外伤害事故赔付

基金,用于赔付部分发生于民办养老机构中的意外

伤害事故.

３．建立完善村镇民办养老机构评估机制

(１)建立抽查制度和投诉制度.除了现有年检

制度之外,民政部门还应当建立不定期抽查制度,有
违规前科和收到投诉较多的民办养老机构应当成为

抽查重点对象.多次违规,且未依法内部整顿的机

构应从重处罚.
(２)建立民办养老机构信息公开制度.由于政

府难以有足够的精力对每一个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细

致审查,因此需借助公众的力量对村镇民办养老机

构进行监督.政府可以法律或条例的形式强制性要

求民办养老机构将其审批材料、年度报告、财务报表

以及诉讼情况向社会公开.
(３)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良好的第三方监督

机制可以对政府监管的误区、盲区进行有效弥补,既
能扶持好的村镇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还能通过良

好的评估机制使得村镇民办养老机构内部优胜劣

汰,淘汰不良的村镇民办养老机构,从而促进村镇民

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

４．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法规

位于广东珠海的 A、B两家机构比位于湖北汉

川的C、D两家机构发展情况要好,主要是因地域差

异引发的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机构规模等方

面的差异所致.但是,两地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如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法律法规不符合当地实

际等.
如 A机构主要客户群为来珠海旅游、过冬的北

方老人(系由旅游团体带动),而享受不到当地民政

给予的本地户籍老人６００元/(人年)的床位补贴.
珠海民政主管官员透露,在当地类似 A 机构这样处

境的民办养老机构还有至少５家.
因此,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应当依据各地经济发

展水平、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在
立法时考虑到地域差异,探讨其所涵盖的主体范围

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注意协调不同层次的利益关系,
做到统筹兼顾,以将政策更好地落到实处.

５．建立部门间统筹协调机制,确保政策落实

调研发现,制度制定者与实施者存在一定利益

冲突,而政策施行缺乏统筹协调机制,这是政策难落

实的原因之一.例如土地价格、水电价格和通讯费、
税收优惠直接涉及相关部门利益,后者在执行时积

极性不够成为必然.«广东省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

理规定»中规定,“民办社会福利机构以出让方式取

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金收取标准应当适当降

低.”但 A、B两家机构负责人均表示,没有享受到此

项优惠.当地民政局主管官员分析,造成上述情形

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优惠政策具体执行部门为国土

局,涉及其自身利益,且较民政部门相对强势,因此

难将此项优惠贯彻落实.
为此,应尽快建立政府部门间统筹协调机制,提

高政府运作效能,使优惠政策落到实处.首先,应加

快部门间协调制度的建设,如由当地政府办公室牵

头成立民办养老机构工作领导小组,由民政官员任

组长,国土、人社、医疗等机构的主管官员任小组成

员.其次,要明确上述制度细节.包括要明晰协调

的法律程序、标准以及法律效力.最后,要建立起政

府部门间协调追责制度.促使小组成员从促进民办

养老机构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整体统筹,使相关政

策得到较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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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ProblemsoftheRuralPrivatePension
InstitutionsandCountermeasures

———BasedontheFieldSurveyofHanchuanCityandZhuhaiCity

WANGDeＧqiang,PANSiＧmin
(College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uazhong

AgricultualUniversity,Wuhan,Hubei,４３００７０)

Abstract　BasedonthefieldsurveyatfourtypicalruralprivatepensioninstitutionsinZhuhaiCity
ofGuangdongProvinceandHanchuanCityofHubeiProvince,thisarticlefoundtheseinstitutionswere
hauntedbyproblemsbelow,namelythefuzzylegalpositioning,thelackofeffectiveevaluationmechaＧ
nism,theseparationofownershipandmanagementrights,theimbalancebetweenrightsandobligations,

andthelackofproblemＧsolvingmechanismfordispute．BasedontheanalysisoftheconceptofruralpriＧ
vatepensioninstitutions,andtheuseofinＧdepthinterviewsandquestionnairesurveyforciviladministraＧ
tionofficials,institutionmanagersaswellastheoldmanlivedininstitutions,thisarticleproposedthat
thegovernmentandlegislatureshouldidentifythelegalstatusoftheseprivateinstitutions,establish
pensionservice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improveindustryevaluationmechanism,improvelawsand
regulations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andsetupthecoordinatingmechanismamonggovernmentdeＧ
partmentssoa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ruralprivatepensioninstitutions．

Keywords　ruralprivatepensioninstitutions;oldagesecurity;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leＧ
galproblems;ruralelderly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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